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震有

科技”或“申请人”）为仲裁申请人。
● 涉案金额：1、申请裁决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冶集团”或“被申请

人”）支付货款 15,059,28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损失；2、申请裁决被申请人赔偿采购货物损失
38,752,291.80元并承担仓储损失；3、申请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律师费、公证费、保全担保费等仲
裁相关费用。以上暂计人民币?56,585,933.93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案件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公
司在本次仲裁案件中为申请人，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
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结果及最终执行为准。本次仲裁系公司依法维权行为，为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积极推进案件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国五冶集团签署了《工程物资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和《工程物资

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28日、
2024年2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2）、《关于日常经营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公司前期就上述合同产生的纠纷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成都仲裁委员会调解，
公司与中国五冶集团就前述一案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收到成都仲裁
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2024)成仲案字第 76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3月 2
日、2024年7月2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8）、《关于收到〈调解书〉暨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中国五冶集团已按照《调解书》要求按期履行完毕前述一案的付款义务。

现公司就与中国五冶集团签署的《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后续履约义务的争议，公司
再次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并于近日收到成都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受理通知书》[(2025)
成仲案字第3548号]，该案件审核通过，已立案受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
理。

二、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2729061L
法定代表人：吴闽华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光明凤凰广场2栋2801
被申请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201906490X

法定代表人：朱永繁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五冶路9号
（二）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15,059,280元（电力模块部分剩余17%款项）；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其逾期付款行为而产生的逾期付款损失；
3、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购销合同中，涉及尚未交付的锂电柜部分的合同关

系；
4、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为履行锂电柜部分合同所产生的采购货物损失 38,752,

291.80元；
5、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其拒绝接收货物导致的仓储损失1,393,522.13元（仓储

费暂计至2025年5月31日，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
6、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以及保全担

保费；
7、裁决本案仲裁费用以及保全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以上暂计?人民币56,585,933.93元。
（三）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震有科技与被申请人中国五冶集团签订了《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根据《购销

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采购24套电力模块及12套锂电柜，合同总价为
人民币135,628,800元（含税）。

1、电力模块部分：申请人已按合同约定向被申请人分批次交付完毕电力模块，被申请人
支付了80%的到货款项。但自货物交付后至今，被申请人怠于履行组织安装验收、启动结算
等合同义务，阻却后续付款条件的成就。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电力模块剩余17%的货款
（即15,059,280元）。

2、锂电柜部分：申请人已按被申请人的备货指示，完成了锂电柜的备货工作，采购设备成
本为38,752,291.80元。但被申请人长期未安排接收，该批设备存放于申请人指定仓库，并持
续产生仓储费用。基于被申请人长期未履行接收义务，且未明确后续履约安排，构成合同履
行障碍，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申请人申请解除《购销合同》中锂电柜的部分，并要求被申
请人赔偿备货成本38,752,291.80元及仓储费用（仓储费用实际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

被申请人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依法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

三、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仲裁案件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公司在本次仲裁案件中为申请人，鉴于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结果及最终
执行为准。本次仲裁系公司依法维权行为，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密切
关注并积极推进案件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88418 证券简称：震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3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

股东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68%

6.0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206MA28134P18□ 不适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收到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来的《关于海南

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告知函》。

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7月18日期间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901,262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
28,450,843股减少至25,549,581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由6.68%减少至6.00%，触及1%
的整数倍。截至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海南祺御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2845.0843

2845.0843

变 动 前 比 例
（%）

6.68

6.68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2554.9581

2554.9581

变 动 后 比 例
（%）

6.00

6.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____（请注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6/09-
2025/07/18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65 证券简称：光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和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
壹号”）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普润平方持有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鼎胜新材”或“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459,64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96%，普润平方壹号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096,51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
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普润平方及普润平方壹号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两者合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9,309,574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两者合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8,619,148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股东普润平方及普
润平方壹号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普润平方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55,459,644股

5.96%

IPO前取得：55,459,644股含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方式取得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普润平方壹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非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17,096,515股

1.84%

IPO前取得：17,096,515股 含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普润平方

普润平方壹号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5,459,644

17,096,515

72,556,159

持股比例

5.96%

1.84%

7.7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同一普通合伙人

同一普通合伙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普润平方

不超过：27,928,722股

不超过：3%（合计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309,57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8,619,148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IPO前取得及因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普润平方壹号

不超过：17,096,515股

不超过：1.84%（合计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309,57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7,096,515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IPO前取得及因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注：①本公告中持股比例及计划减持比例按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总股本930,957,
413股计算。本公告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②普润平方及普润平方壹号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两者合计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9,309,574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两者合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8,619,148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所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承

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如何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6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591,31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591,31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8月2日核发的《关于

同意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04
号），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25,166,667股，并于2024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75,5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100,666,667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80,939,3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4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727,34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9.60%。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共计9,591,31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9.53%；涉及2名限售股股东，分别是赵先锋、潘叙。上述股份
原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因触发延长锁定期的承诺，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
满，将于2025年7月24日起上市流通。

除上述股份外，潘叙还通过无锡九安芯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283,491股，该部分间接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到期日为2027年7月24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100,666,66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0,939,31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727,34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上述首次公开发行形成的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
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赵先锋、潘叙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
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4）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5）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
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
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6）本人将严格遵守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以及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违反上述规定或承诺，除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规定或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
缴给公司。

（7）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

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
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9,591,311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2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赵先锋

潘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4,903,846

4,687,465

9,591,311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87%

4.66%

9.53%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4,903,846

4,687,465

9,591,311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
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9,591,311

9,591,311

限售期（月）

上市之日起18个月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股）

46,477,049

54,189,618

100,666,667

变动数（股）

-9,591,311

9,591,311

-

变动后（股）

36,885,738

63,780,929

100,666,667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75 证券简称：盛景微 公告编号：2025-045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法律顾问郑发龙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的 0.0066%，股份来源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因个人资金需求，郑发龙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41,8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011%，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
场价格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郑发龙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2025年 7月 17日，郑发
龙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1,8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011%，其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减持完成后，郑发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5,7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003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发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50,000股

0.0066%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注：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总股本由3,767,582,286股减
少至3,739,735,286股，详见公司2025年7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3）。上表中持股数量为减持计划披露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

时公司总股本3,767,582,286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郑发龙

2025年6月18日

41,800股

2025年7月17日～2025年7月17日

集中竞价减持，41,800股

3.84～3.84元/股

160,512元

已完成

0.0011%

不超过：0.0011%

125,700股

0.0034%

注1：郑发龙先生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2025年6月30日公司完成部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其本人所持股份中82500股因未达到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被回购注销，剩余持股167500股。本次减持41800股，当前持股数量为125,700股。

注2：上表中当前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3,739,735,286股为基数计算。(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极有限)持有公司股份15,381.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62%。本次解除质押及再
次质押后,太极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3,634.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23.63%，占
公司总股本的6.53%。

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接太极有限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和
再次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200万股

7.80%

2.15%

2025年7月17日

15,381.24万股

27.62%

2,434万股

15.82%

4.37%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太 极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万股)

1,200

1,20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 年 7 月 17
日

质押到期日

2028 年 7 月
13日

质权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7.80%

7.8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15%

2.15%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用 于
该 公
司 融
资 周
转 提
供 担
保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万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数量(万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太 极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合计

15,381.24

15,381.24

27.62%

27.62%

2,434.00

2,434.00

3,634.00

3,634.00

23.63%

23.63%

6.53%

6.53%

0

0

0

0

0

0

0

0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太极有限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太极有限资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不存在平仓和强制平仓引发

的风险，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
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6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
告编号2025-05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16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页岩气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号远望基金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53,812,354

44,095,337

20,000,000

11,895,294

6,223,783

5,856,839

5,000,000

3,596,163

3,588,000

3,004,052

占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27.62

7.92

3.59

2.14

1.12

1.05

0.90

0.65

0.64

0.54

注1：截至2025年7月16日，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故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
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注2：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9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

资价值的认可，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总裁邱慈云先生、常务
副总裁李炜先生、执行副总裁陈泰祥先生、财务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黄燕女士和董事会秘书方
娜女士计划自2025年1月21日起12个月内，使用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合计拟增
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5年 1月 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截至2025年7月18日，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1,490股，占公司总股本0.0022%，增持总金额
为人民币1,156,772.43元。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
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
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1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邱慈云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2,523,683股

0.0919%

增持主体名称2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李炜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1,368,000股

0.0498%

增持主体名称3 陈泰祥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0股

0.0000%

增持主体名称4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黄燕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259,334股

0.0094%

增持主体名称5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方娜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378,467股

0.0138%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1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邱慈云

2025年1月21日

2025年1月21日～2026年1月20日

280万元～560万元

2025年7月14日～2025年7月14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6,000股。

112,790元

0.0002%

112,790元

6,000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0.0002%

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增持主体名称2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李炜

2025年1月21日

2025年1月21日～2026年1月20日

160万元～320万元

2025年7月14日～2025年7月14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10,000股。

188,948元

0.0004%

188,948元

10,000股

0.0004%

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增持主体名称3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陈泰祥

2025年1月21日

2025年1月21日～2026年1月20日

80万元～160万元

2025年7月10日～2025年7月14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20,000股。

376,060元

0.0007%

376,060元

20,000股

0.0007%

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增持主体名称4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黄燕

2025年1月21日

2025年1月21日～2026年1月20日

40万元～80万元

2025年7月14日～2025年7月15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4,000股。

75,260元

0.0001%

75,260元

4,000股

0.0001%

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增持主体名称5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方娜

2025年1月21日

2025年1月21日～2026年1月20日

40万元～80万元

2025年7月11日～2025年7月14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21,490股。

403,714.43元

0.0008%

403,714.43元

21,490股

0.0008%

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

否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已过半，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
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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